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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01-27字号: 大 中 小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发挥政府对产业的政策引导作用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，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，促进我县电子商务企业发展，特制定建宁县扶持发展电子商务企业优惠政策如下：
一、扶持对象
扶持对象为注册和纳税地在建宁县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下列电子商务企业：
（一）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企业，指企业拥有利用互联网或移动通信进行产品展示、信息发布、价格指导、在线交易、在线或移动支付等服务功能的电子商务平台，企业的主营业务为注册会员提供平台交易服务。
（二）电子商务应用企业，指在电子商务应用网站上实现网上交易、在线支付的企业。
二、鼓励创业
1.对已入驻我县电子商务集聚区（县商会大厦）的企业，实行前两年场地租金免费，后三年场地租金减半；实行免宽带费两年，后续宽带根据运营情况提供适当优惠。
2.放宽电子商务经营企业住所登记条件，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办公场所内允许注册多家电子商务企业；放宽电子商务经营者经营范围，在法律法规框架内自主选择经营范围。
三、财政奖励
对已入驻我县的电子商务企业，前三年按纳税地方财政实得部分给予全额奖励；第四、第五年按纳税地方财政实得部分给予80%奖励。对年纳税额超千万元的电商企业实行“一企一策”给予优惠。
四、人才扶持
对电子商务企业引进年薪在10万元以上（含10万元）且聘用期限超过1年（含1年）的高级管理人才、高端营运人才、核心技术人才，按其缴纳个人所得税地方实得部分给予全额奖励。
五、其他
1.对入驻我县的国内大型电子商务企业，在我县注册设立全国性、区域性总部（独立核算型），经营满一年的，经审核认定，符合总部经济的，参照《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发展总部经济的实施意见》（建政〔2010〕3号文）执行。
2.本扶持优惠政策暂定五年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县商务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　　
建宁县人民政府　　
2014年11月13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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